附件13
珠海市体育彩票公益金项目可行性
研究管理规定（试行）
为加强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的前期工作，提高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决策的科学性，提高体彩公益金的支出效益，制定本规定。
    第一条 体彩公益金资助要进行充分论证，要做好建设前期工作的研究，凡申请资助资金达到20万元及以上（含20万元）的项目，申请体彩公益金资助时，必须提交项目的《可行性研究报告》。申请资助资金不足20万元的，应当在《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申请书》和《珠海市体育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》中填报对项目可行性研究的相关内容（要点）。
第二条 可行性研究的任务是根据国家和省、市的体育事业发展规划的要求，对本市组织开展群众体育运动、竞技体育运动项目在活动目的、实施方案、社会效益、经费预算等方面是否合理和可行，进行全面分析、论证，做多方案比较，提出评价，为项目通过评审和审批提供可靠的依据。
第三条 接受委托负责编制《可行性研究报告》的单位，要对工作成果的可靠性、准确性承担责任。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及委托单位要为承担可行性研究的单位客观、公正开展工作创造条件，保证可行性研究工作的独立性，委托单位不得对可行性研究结论加以干涉或影响。
第四条 市体育行政部门，可以有选择地储备一些对全市体育运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项目《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，列入体育彩票公益金中长期资助计划，条件成熟时，给予持续资助。
第五条 可行性研究应当围绕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，《可行性研究报告》一般要求具备以下主要内容：
（一）总论
包括：１．项目提出的背景，项目的必要性和社会意义；２．研究工作的政策依据
（二）社会需求预测和项目绩效目标
（三）项目已经具备的基础条件
（四）项目实施方案
（五）项目资金估算和资金筹措
（六）社会影响力及经济效果评价
（七）项目实施的风险及防控预案
（八）结论
第六条 申请体彩公益金资助维修和援建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的项目，应当按照国家关于基建项目可行性研究的管理要求，提交项目建设的《可行性研究报告》及发改部门的批复。
第七条 凡应当编制可行性研究的项目，不附可行性研究报告的，不得通过市级体彩公益金资助项目申请材料的初审。
第八条 可行性研究报告应有编制单位的负责人的签字，并对该报告的质量负责。
